
校園疫情狀況說明：104班學生確診及運動教練快篩陽性通知-1
(111.5.16(一)12:00發布)

 依據：111.5.7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及111.5.13教育部說明校園因應COVID-19防疫授課方式調整實施原則。

一、狀況：
 本校104班1名同學(因家人確診已匡列居家隔離)於5/16(一)快篩陽性。
 運動教練5/16(一)快篩陽性，等待PCR結果。

二、處置：【依111.5.13校園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調整防疫措施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）QA 及臺南市

政府5/8新校園防疫措施辦理】
1.104班該生5/15、5/14未到校，故無匡列學生為自主應變對象。
2.運動教練快篩陽性，匡列下列學生為自主應變對象：

3.匡列學生待學校通知，請親友至本校守衛室領取快篩試劑*1。
4.班級若有學生或家人確診者，請導師協助了解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起訖日期，並回報衛生組以利管制。
5.完成居家照護(7天)之學生得依個人身體狀況，以防疫假方式請假實施自主健康管理。
6.完成居家照護之自主健康管理學生，返校當日應實施快篩，返校後非必要不得脫口罩，用餐務必使用隔板，並視
需要可至211教室或全民國防教室用餐。
7.【確診學生及被匡列密切接觸者學生】返校日期依據以下三點：
(1)收到之電子或書面居隔單。
(2)未收到居隔單，但由衛生單位電話告知居隔及可返校日期。
(3)未收到居隔單或持續未能接獲衛生單位通知(包括主動聯絡衛生單位未果)，以及甚至未被匡列到的同學，以確診

家人的居隔單上隔離日期來決定返校日期。（舉例：家人5/9確診，5/10-16居家隔離，5/17解除隔離，因此家人
密接匡列同學5/17返校上課）。

項次 個案確診時間 自主應變對象 匡列原因 匡列班級及人數 防疫假日期 返校日期 備考

1 5/16(一) 相關活動接觸者
脫口罩共同活
動超過15分鐘

101班*1人
110班*5人
210班*2人

5/17(二)至
5/19(四)

5/23(一)
1.匡列學生由導師及校方通知。
2.未收到通知，表示不屬於自
主應變對象，請勿過度擔憂。

返校補充
說明

返校當日5/23(一)早上實施快篩，並將結果回報導師（照相亦可），陰性反應才能到校。



校園疫情狀況說明：104班學生確診及運動教練快篩陽性通知-2
(111.5.16(一)12:00發布)

 依據：111.5.7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及111.5.13教育部說明校園因應COVID-19防疫授課方式調整實施原則。

二、處置：【依111.5.13校園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調整防疫措施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）QA 及臺南市

政府5/8新校園防疫措施辦理】
8.【被匡列自主應變對象學生】防疫假起算日：

考量疫情，從寬認定，不分被匡列學生是否到校及不分平假日，均以得知學生快篩陽性隔日為第1日。(舉例:1、
學生週一快篩陽性，防疫假為週二、三、四；2、學生週六快篩陽性，防疫假週日、一、二)

9.基於防疫目的及學生若有染疫疑慮，得以防疫假方式請假自我健康監測。
10.若親友需返校代師生拿取物品，請每小時整點於行政大樓穿堂由教官室統一帶至班級拿取。

三、叮嚀：
疫情期間避免不必要外出，落實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使用隔板用餐及體溫監測等措施。若師生身體有異狀，請盡速
就醫並回報學校，如有疑義，可向各班導師或防疫長林秋玲老師(06-5837312-112)洽詢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平安！


